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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乌市监处罚〔2025〕178号

当事人：乌苏市醉八方熟食摊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93P8T0H
[bookmark: _GoBack]住址：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景路社区重庆路宏达综合市场；宏达综合市场内摊位（一照多址）
经营者：郑**
2025年7月12日，我局收到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乌苏市检刑行意〔2025〕100号）、《不起诉决定书》（乌苏市检刑不诉〔2025〕125号）及相关附件材料，内容为：本院在办理郑**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行刑反向衔接过程中发现，本院对被不起诉人郑**作出不起诉决定（乌苏市检刑不诉〔2025〕125号）。你局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对不起诉人郑**给予相应情形的行政处罚，现移送你局处理。
2025年7月14日，我局收到乌苏市公安局《关于郑**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线索移交函》及移交清单，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因此郑**的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现将郑**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线索移交贵局进行行政处罚。
经查，2024年11月5日，我局执法人员联合乌苏市公安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以下简称食药环大队）来到位于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景路社区重庆路492号宏达综合市场174号179号宏达综合市场内郑**经营的“乌苏市醉八方卤肉店”（一照多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经营者郑**全程在场配合检查，在该店内横向摆放一个玻璃保鲜冷柜，内有卤制好的猪肉，其中带皮的卤制猪肉明显发红，当事人现场供述：卤肉发红是因为使用了“日落黄、日落红”食品添加剂。在该店后堂进门右侧摆放有双头燃气灶，摆放有2口铁锅，地上摆放的纸盒里有调料盒和工具，其中有2瓶已开盖使用过的“虎田牌”日落黄、日落红添加剂，规格250g/瓶，上述2种产品标准号：GB26687，生产许可编号：SC10344011104294，制造商：广州市港东食品有限公司。执法人员现场对上述已开封使用过的“日落黄和日落红”添加剂及加工好的卤猪头肉2.7kg、卤肘子4.8kg、卤肉6kg，共计13.5kg现场进行了扣押。2024年11月7日我局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院）对上述卤肉制品5.3kg进行了抽检，因当事人上述经营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我局于2024年11月8日将上述违法线索移交至乌苏市公安局食药环大队。
另查明，当事人在位于乌苏市北园春路88号农产品批发市场B2-04办理了《小作坊登记证》名称为：“乌苏市透骨香川味卤肉店”主要从事热加工熟肉制品。在宏达综合市场的“乌苏市醉八方卤肉店”办理了《营业执照》（一照多址），该店销售的卤肉制品原计划由北园春注册的“乌苏市透骨香川味卤肉店”供应，因生意惨淡，销售量不大，当事人自2024年9月20日正常营业，在“乌苏市醉八方卤肉店”店内加工卤肉制品。2024年11月5日被执法人员查获。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的上述违法行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4〕1105号）。2025年7月12日，我局收到乌苏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意见书》（乌苏市检刑行意〔2025〕100号），2025年7月14日，我局收到乌苏市公安局《关于郑**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线索移交函》及移交清单。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我局于2025年7月31日立案，并指派巴德玛、达列海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2025年9月5日，我局收到乌苏市公安局移交的《乌苏市公安局涉案财物移交清单》及物品，执法人员对涉案物品实施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乌市监强制〔2025〕110-2号），并送达当事人现场予以签收，本案于2025年9月5日调查终结。
现查明，当事人郑**自2024年9月在乌苏市新市区农贸市场经营“乌苏市醉八方卤肉店”以来，2024年9月8日至2024年10月2日从乌苏市屠宰场供货商罗**处以每公斤20元的价格购进生猪头193.75kg，付款共计3875元，为使卤肉制品颜色光鲜亮丽、增加销售量，2024年9月20日店开业时从乌苏市新区农贸市场乌苏市洋红调料摊经营者杨*处以现金的方式付款10元至15元购买日落黄和日落红添加剂各1瓶，在加工卤肉时使用日落黄和日落红添加剂进行上色，每次都是用筷子蘸一点，未使用标准的计量器具测量称重。根据当事人供述，生猪头加工为成品每公斤折损率为50％，故上述生猪头193.75kg加工后重量为96.85kg，当事人以每公斤65元的价格进行售卖，非法获利6296.85元，违法所得为6296.85元。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编号：N0:241108XC0346），上述卤肉制品的检验结果为：“日落黄项目不符合GB2760-2014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胭脂红项目不符合GB2760-2014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事人已构成制售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卤肉制品的违法行为。乌苏市醉八方卤肉店已于2024年12月停止经营活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核准的经营者姓名相符；
3.乌苏市公安局移交郑**微信支付27张53页交易明细证明及郑**购买猪头及售卖卤猪头获利情况表1份，郑**讯问笔录3份，询问笔录1份，检验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非法使用日落黄、日落红添加剂获利情况及食品原材料生猪肉的进货时间、进货价格、销售价格、销售数量的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事实以及使用日落黄、日落红食品添加剂和生猪头肉的进货时间、进货价格和销售价格、数量的情况；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制售的卤肉制品经检验为不合格的事实；
6.乌苏市公安局移交的《关于郑**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线索移交函》及移交清单1份、乌苏市人民检察院下发的《检察意见书》（乌苏市检刑行意〔2025〕100号）、《不起诉决定书》（乌苏市检刑不诉〔2025〕125号）及相关附件材料1份，证明当事人制售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日落黄、胭脂红”的卤肉制品的违法事实及本案的案件来源；
7.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检查拍摄照片1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执法人员在乌苏市醉八方卤肉店现场检查过程及实施扣押强制措施的情况；
8.当事人提供的乌苏市中医院出具病例资料1份，证明其妻子赵某2014年至今患有疾病家庭生活困难的情况。
我局于2025年9月12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201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案件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经营的乌苏市醉八方卤肉店已于2024年12月停止经营活动，其妻子赵某患有疾病长期服药且无固定收入，家庭生活困难。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使用规定》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五）当事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六）其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 

没收食品添加剂日落红瓶、日落黄瓶（规格250g/瓶）；
2.没收卤制品猪肉8.2kg;
3.没收违法所得6296.85元；
4.处500元罚款。
罚没款共计：6796.85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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